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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硬幣條例》  

（第 454 章）  

 

《 1998 年硬幣（紀念金幣）令》  

 

引言  

 

 行政會議在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日制定上述命令，准許根據《硬幣條例》（第 454

章）第 2（ 1 角新機場的啟用。  

 

背景和論據  

 

2.  新機場工程統籌署邀請香港金融管理局統籌一款金幣的發行，以便與郵政署

署長即將發行的一套六款郵票同時面世，以紀念新機場的啟用。  

 

3.  一直以來，香港均以發行貴價金屬硬幣來紀念盛事，是次發行新一款金幣，

就是沿襲這個傳統。在此之前，我們曾發行過三款這類紀念盛事的金幣，每款面值

1,000 元，分別用以紀念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英國皇室人員訪港的盛事，以及一

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此外，在七十年代末及八十年代初，本港

曾發行一套十二款各為面值 1,000 元的金幣，採用的圖案設計為中國的十二生肖。在

一九九四年，本港亦發行了一款金裝十元雙金屬（即 9K 白色合金及 22K 黃金）硬幣。  

 

金幣的設計  

 

4.  是次發行的金幣，正面會採用標準的洋紫荊圖案，而背面（即印有數字的一

面）則鑄上特別的紀念圖案。  金幣的正面及背面圖案見附件圖 1（ a）及 1（ b）。該

款金幣面值為 1,000 元，以 22K 金（即在 1 000 份中有 916 份為純金的合金）鑄製，

這是一向以來鑄造紀念金幣的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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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金幣的安排  

 

5.  該金幣會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代政府發行，並記入外匯基金帳目內。該金幣是

《硬幣條例》第 2 條列明的法定貨幣。一如政府過往發行的所有其他金幣，該金幣的

市場價值預料會高於其面值。因此，相信該金幣不會普遍流通，也不會被公眾在交易

中用以付款。不過，將這種金幣列作法定貨幣，可大大增加其對收藏家的吸引力及收

藏價值。金幣將於一九九八年七月六日起發行。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6.  預計出售有關金幣所得的收益，可以抵銷發行成本。部分等同於發行面值的

收益將會存放在外匯基金，作為發行該金幣的支持。扣除發行成本後，收益將撥捐予

被挑選出的慈善團體及資助有益社會的社區計劃。有關建議對人手並無影響。  

 

立法程序時間表  

 

7.  本命令已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七日刊登憲報，並會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日提

交立法會，倘沒有議員反對，即可通過決議。  

 

公眾諮詢  

 

8.  由於發行這枚紀念金幣預期不會引起爭議，因此當局沒有進行任何公眾諮

詢。  

 

查詢  

 

9.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528 9076 與財經事務局助理局長張

國財先生聯絡。  

 

 

 

財經事務局  

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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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秘書  

 

 

 

行政會議廳  

 

 1998 年 4 月 7 日  

 

註釋  

 

 《硬幣條例》（第 454 章）第 2 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藉命令授權發行

硬幣。將會發行的硬幣的詳情必須於命令內指明。  

 

2.  本命令根據該條條文作出，以授權發行於附表內描述的硬幣。該硬幣即為該

條所指明的用作付款的法定貨幣。  


